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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聘僱外國人從事助理或顧問工作許可及管理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律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

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律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為配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

五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第

一百三十二條規定：「律

師或外國法事務律師得聘

僱外國人從事助理或顧問

性質之工作；其許可之條

件、期限、廢止許可及管

理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

部會同勞動部定之。」爰

酌作條次修正。 

第六條 律師所聘僱之外

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 

一、國內外大學以上法

律或相關科系畢業

。 

二、有二年以上在律師

事務所、政府或民

間機構法律部門工

作之經驗，其期間

不以畢業後之年資

為限。 

三、外國律師考試及格

。 

第六條 律師所聘僱之外

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 

一、國內外大學以上法

律或相關科系畢業

，並有二年以上在

律師事務所、政府

或民間機構法律部

門工作之經驗，其

期間不以畢業後之

年資為限。 

二、外國律師考試及格

。 

一、為符合我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有關服務業

承諾表即「臺灣、澎

湖、金門及馬祖個別

關稅領域服務業特定

承諾表及最惠國待遇

豁免表」之附加承諾

，爰將得受律師聘僱

為助理或顧問之外國

人資格放寬，將第一

款前段單獨列為第一

款，第一款後段增列

為第二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第二款移列為第

三款，內容未修正。 

第七條 律師申請聘僱外

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 

一、申請書。 

二、 申請人之律師證書

影本。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名冊。 

五、受聘僱外國人學歷、

工作經歷、外國律師

考試及格之證明文件

影本。 

六、受聘僱外國人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第七條 律師申請聘僱外

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 

一、申請書。 

二、 申請人之律師證書

影本。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名冊二

份。 

五、受聘僱外國人學歷、

工作經歷、外國律師

考試及格之證明文件

影本。 

六、受聘僱外國人護照影

一、為使本辦法之審查與

勞動部辦理雇主申請

聘僱第一類外國人之

審查作業一致化，爰

酌修第一項第四款文

字。 

二、為提升外籍人士在臺

生活便利性，並考量

辨識外籍人士身分之

證明文件不限於護照

，尚包括外僑居留證

、永久居留證等文件

。原規定僅限於護照

，尚難涵括其他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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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費收據正本。但

得由網路確認已繳納

審查費者，得予免附

。 

前項第三款之聘僱契

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聘僱律師之姓名及

律師事務所之地址

。 

二、受聘僱外國人之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

、國籍、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在臺住居所

及其本國或本國以外

之固定住所。 

三、受聘僱外國人之職位

及工作內容。 

四、薪資之給付方式及金

額。 

五、聘僱期間及其起迄日

期。 

  第一項第三款、第五

款之文件如係外文者，應

檢附中文譯本；其於外國

作成者，法務部得因審查

之必要，要求該文件需經

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 

本。 

七、審查費收據正本。 

前項第三款之聘僱契

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聘僱律師之姓名及律

師事務所之地址。 

二、受聘僱外國人之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

、國籍、護照號碼、

在臺住居所及其本國

或本國以外之固定住

所。 

三、受聘僱外國人之職位

及工作內容。 

四、薪資之給付方式及金

額。 

五、聘僱期間及其起迄日

期。 

第一項第三款、第五

款之文件如係外文者，應

檢附中文譯本；其於外國

作成者，法務部得因審查

之必要，要求該文件需經

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 

辦識身分之證明文件

，爰將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二項第二款所定

「護照」修正為「身

分證明文件」，以使

外僑居留證、永久居

留證等文件亦得作為

辨識外籍人士身分之

依據。 

三、參照勞動部一零四年

九月二十三日勞動發

管字第一零四零五一

一八五零一號公告及

附件，雇主申請聘僱

第一類外國人之應備

文件，其中審查費收

據正本由勞動部自網

路查知者，雇主得予

免附該應備文件，爰

於第一項第七款增列

但書，以達簡政便民

之目標。 

第九條 律師申請聘僱外

國人工作許可或展延聘

僱許可，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不予許可： 

一、律師有本法第五條

所列情事之一。 

二、申請文件有虛偽或

記載不實。 

三、檢附之文件記載不

詳或不符規定，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 

前項申請，如有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者，

法務部得不予許可。 

第九條 律師申請聘僱外

國人工作許可或展延聘

僱許可，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不予許可： 

一、律師有本法第四條

所列情事之一。 

二、申請文件有虛偽或

記載不實。 

三、檢附之文件記載不

詳或不符規定，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 

  前項申請，如有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者，

法務部得不予許可。 

為配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

五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

第一項第一款爰酌作條次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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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法務部於核發

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

可時，應副知勞動部、

外交部。 

第十三條 法務部於核發

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

可時，應副知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外交部。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

為「勞動部」。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法務部應撤銷聘

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

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有虛偽或

記載不實。 

二、律師以本人名義聘

僱外國人為他人工

作。 

三、律師有本法第五條所

列情事之一。 

四、律師未依就業服務法

之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

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

機關，經衛生主管機

關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 

五、受聘僱之外國人拒絕

接受健康檢查、提供

不實檢體、檢查不合

格、身心狀況無法勝

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

患傳染病防治法所定

之傳染病。 

六、受聘僱之外國人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法務部應廢止聘僱許可或

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

部： 

一、律師有本法第五條所

列情事之一。 

二、律師指派所聘僱外國

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

作。 

三、律師未依就業服務法

之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法務部應撤銷聘

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

之一部或全部： 

一、申請文件有虛偽或

記載不實。 

二、律師以本人名義聘

僱外國人為他人工

作。 

三、律師有本法第四條所

列情事之一。 

四、律師未依就業服務法

之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

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

機關，經衛生主管關

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五、受聘僱之外國人拒絕

接受健康檢查、提供

不實檢體、檢查不合

格、身心狀況無法勝

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

患傳染病防治法所定

之傳染病。 

六、受聘僱之外國人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法務部應廢止聘僱許可或

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

部： 

一、律師有本法第四條所

列情事之一。 

二、律師指派所聘僱外國

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

作。 

三、律師未依就業服務法

之規定安排所聘僱之

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一、為配合一百零九年一

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律師法，爰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二項第一款

酌作條次修正。 

二、酌修第一項第四款及

第二項第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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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

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

機關，經衛生主管機

關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 

四、律師因聘僱外國人致

生解僱或資遣本國助

理之結果。 

五、律師對所聘僱之外國

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強制其

從事勞動。 

六、律師非法扣留或侵占

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

、居留證件或財物。 

七、受聘僱之外國人為申

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

作或自行從事許可以

外之工作。 

八、受聘僱之外國人拒絕

接受健康檢查、提供

不實檢體、檢查不合

格、身心狀況無法勝

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

患傳染病防治法所定

之傳染病。 

九、受聘僱之外國人連續

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

聘僱關係終止。 

十、受聘僱之外國人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

。 

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

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

機關，經衛生主管關

通知辦理仍未辦理。 

四、律師因聘僱外國人致

生解僱或資遣本國助

理之結果。 

五、律師對所聘僱之外國

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強制其

從事勞動。 

六、律師非法扣留或侵占

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

、居留證件或財物。 

七、受聘僱之外國人為申

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

作或自行從事許可以

外之工作。 

八、受聘僱之外國人拒絕

接受健康檢查、提供

不實檢體、檢查不合

格、身心狀況無法勝

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

患傳染病防治法所定

之傳染病。 

九、受聘僱之外國人連續

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

聘僱關係終止。 

十、受聘僱之外國人違反

其他法令，情節重大

。 

第十六條 受聘僱之外國

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

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

情事，律師應於三日內

以書面通知法務部、勞

動部及當地警察機關。 

第十六條 受聘僱之外國

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

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

情事，律師應於三日內

以書面通知法務部、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及當地

警察機關。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

為「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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